
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1 0 3 0 號  

考慮日期： 2 0 2 5 年 1 1 月 1 4 日 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提出的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N E - L Y T / 8 5 0 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  

新界粉嶺馬尾下第 4 6 約地段第 9 1 7 號餘段及第 9 1 9 號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1 .  背景  

1.1  申請人 鄧永輝先生 (由許軍兒先生代表 )於二零二五

年 五 月二 十 八日 根據 《城 市 規劃 條例 》 ( 下 稱「 條

例」 ) 第 1 6條申請規劃許可， 擬在申請地點 興建一

幢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( 小 型 屋 宇 ) 。 申 請 地 點 位 於

《 龍 躍 頭 及 軍 地 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N E - L Y T / 1 9 》 上 主 要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( 約

6 2 % ) 及部 分 劃 為 「 鄉 村 式發 展 」 地帶 ( 約 3 8 % ) 的

地方 (圖 R - 1及 R - 2 a )。  

1.2 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

規會」 )轄下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

「小組委員會」 )決定拒絕有關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a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有

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

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，

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

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。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

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b)  馬尾下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主要預算

用作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。為使發展

模式較具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

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小型屋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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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較為合

適。  

1.3  隨文夾附下列文件，以供委員參考：  

( a )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/NE - LYT /850 號  (附件 A )  

( b )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的  

會議記錄摘錄  

(附件 B )  

 

( c )  城規 會秘 書 於二 零二 五年 八 月一 日  

發出的信件  

(附件 C )  

 

2 .  覆核申請  

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，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1 7 ( 1 )條

申請覆核小組委員會拒絕其申請的決定 (附件 D )。  

3 .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 

 申請人為支持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，詳載於附件 D。

有關內容撮述如下︰  

( a )  由於申請地點自申請人購入後一直閒置，拒絕申請

並不合理；  

( b )  申請地點附近有現有小型屋宇或已獲城規會批准的

同類小型屋宇申請 (圖 R - 2 a )；以及  

( c )  申請人在有關鄉村並未擁有其他土地可供發展小型

屋宇。  

4 .  第 1 6條申請  

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(圖 R - 1 至 R - 4 )  

4.1  小組委員會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申請地點和周邊地

區的情況載述於附件 A 第 8 . 1 及 8 . 2 段。申請地點

和周邊地區的情況至今沒有重大改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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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申請地點：  

( a )  目前主要長有雜草，部分已鋪築硬面，並有一

條行人路貫通；  

( b )  位於馬尾下的鄉村中心區以西；以及  

( c )  可由沙頭角公路—馬尾下段經一條區內路徑前

往。  

4.3  周邊地區具有鄉郊特色，夾雜村屋／住宅構築物、

常耕／休耕農地、空地及樹羣或植被範圍。緊鄰申

請地點的南面為一幢現有小型屋宇，有關發展涉及

小組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批給的先前規劃許可。北

面、西面及南面大致是同一「綠化地帶」內的植被

範圍、樹羣或沼澤 (圖 R - 3 及圖 R - 4 照片 1 )。  

規劃意向  

4.4  有關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沒有改變，此地帶的

規劃意向載於附件 A 第 9 . 1 段。「綠化地帶」的規

劃意向，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

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，並提供

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

進行發展。  

評審準則  

4.5  「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

的臨時準則」 (下稱「臨時準則」 )在二零零零年十一

月二十四日首次頒布。「臨時準則」的最新版本於

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頒布，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I I。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4.6  有關「擬在『綠化地帶』進行發展而按照《城市規劃

條例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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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指引編號 1 0 (下稱「規劃指引編號 1 0」 )適用於

這宗申請。相關的評審準則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I I I。  

先前申請  

4.7  申請地點並不涉及任何先前申請。  

同類申請  

4.8  自「臨時準則」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

頒布以來，截至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

日考慮第 1 6 條申請當日，申請地點附近有 1 3 宗有

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同 類 申 請 1 ( 編 號 A / N E -

L Y T / 2 2 4 、 4 5 3 、 4 5 8 至 4 6 1 、 5 5 9 、 6 1 7 、

6 2 2、 6 2 3、 6 3 3、 6 3 4 及 7 1 3 )。有關同類申請共

涉及七個地點，其中一個完全坐落於同一「綠化地

帶」內，其餘六個地點則位於橫跨該「綠化地帶」

及「農業」地帶或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地方。此

後，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還考慮了

兩宗同類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L Y T / 8 5 5 及 8 5 6 )，所

涉地點為上述七個橫跨「綠化地帶」及「農業」地

帶的地點的其中兩個。  

4.9  在 1 5 宗同類申請中，有 1 3 宗獲小組委員會批准。

六宗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L Y T / 2 2 4、 4 5 3 及 4 5 8 至

4 6 1 2)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二年間 (即城規會在二

零一五年八月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前 3) 獲小組委員會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准，主要理由是有關申請大致上

符合「臨時準則」，因為擬建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

有超過 5 0 %  坐落在馬尾下的「鄉村範圍」內， 以

及在考慮有關申請時，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

 
1 不 包 括 申 請 編 號 A / N E - L Y T / 4 5 4 至 4 5 7 、 6 1 8 至 6 2 1 及 8 5 7 ， 涉 及 四

個完全 位於毗鄰「農 業」地帶內的 地點 (圖 R - 2 a )。  

2 關 於 申 請 編 號 A / N E - L Y T / 4 5 3 及 4 5 8 至 4 6 1 ， 有 關 申 請 地 點 只 有 一 部

分 位 於 「 綠化 地 帶 」內 ( 佔 地 盤面 積 3 % 至 2 0 % 不 等 ) ， 而 大 部分 則 位 於

毗鄰的 「農業」地帶 內 (圖 R - 2 a )。  
3 在 考 慮 可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是 否 普 遍 供 不 應 求 時 ， 除 其 他 因 素

外，較 着重由地政總 署提供的尚未 處理小型屋宇 申請的數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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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遍 供 不 應 求 。 其 後 ， 七 宗 申 請 ( 編 號

A / N E - L Y T / 6 1 7 、 6 2 2 、 6 2 3 、 6 3 3 、 6 3 4 、 8 5 5

及 8 5 6 ) 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二五年主要 基於

以下理由從寬考慮，獲小組委員會有附帶條件或沒

有附帶條件下批准：申請地點涉及有關小型屋宇發

展的先前規劃許可；以及申請地點附近有已獲批准

且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小型屋宇發展，將於當地形

成新的鄉村羣。  

4.10  其餘兩宗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L Y T / 5 5 9 及 7 1 3 )涉及

同一地點，該地點完全坐落在「綠化地帶」之內，

而 且 不 涉 及 任 何 有 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先 前 規 劃 許

可。該兩宗申請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九年被

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， 主 要 理 由 是 擬 議 發 展 並 不 符 合

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

劃 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此 規 劃 意 向 ； 以 及 馬 尾 下 的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土地可用作小型屋宇發

展；以及／或批准申請會為「綠化地帶」內的同類

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4.11  上述同類申請的詳情撮述於附件 E，所涉地點的位

置在圖 R - 2 a 顯示。  

5 . 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 

5.1  相關政府部門就有關的第 1 6 條申請提出的意見載

於附件 A 的第 1 0 段及附錄 V。他們具指引性質的

意見 (如有的話 )，則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V I，並於

附件 G 重述。  

5.2  關於這宗覆核申請，城規會已進一步諮詢相關政府

部門。除了以下由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

轉達的地區意見，所有相關政府部門均維持先前對

有關申請的意見。  

地區意見  

5.2.1 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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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她已就該宗覆核申請諮詢了 地區人士 ；

以及  

( b )  收到 一份 來自 馬尾下 村民對該宗覆核申

請的反對意見 (附件 F )。

5.3  地政總署 北 區地政專員 的意見 載於附件 A 的附錄

V，並重述如下：  

土地行政  

5.2.2 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：  

( a ) 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馬 尾 下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

內；  

( b )  申請人曾提交小型屋宇申請，但被北區

地政處拒絕。申請人在先前的小型屋宇

批約申請中聲稱是粉嶺鄉馬尾下的原居

村民。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獲批建小型

屋宇，仍有待確定；  

( c )  申請地點是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有的舊

批農地；  

( d )  申請地點現時不屬於任何修訂租約／建

屋牌照的涵蓋範圍；以及  

( e )  馬尾下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共有 1 5

宗，而未來十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預計為

1 6 2 幢 (與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相同 )。  

5.2.3  鑑於地政總署 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， 有關小

型 屋宇 發展所需土地及可供使用土地的評 估

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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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  是  否  備註  

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 地 帶有 足

夠土 地 應付 小

型屋宇需求 (尚

未處 理 的小 型

屋宇 申 請和 未

來十 年 的小 型

屋宇需求 )？  

 ✓  所需土地  

應付馬尾下的小型屋宇

需 求 所 需 的 土 地 ： 約

4 . 4 3 公 頃 ( 相 等 於 1 7 7

幅小型屋宇用地 )。尚

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

有 1 5宗 4，而未來十年

的小型屋宇需求量預算

為 1 6 2幢 5。  

可供使用的土地  

馬 尾 下 的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內可用作發展

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： 約

1 . 2 8公頃 (相等於約 5 1

幅 小 型 屋 宇 用 地 ) ( 圖

R- 2b )。  

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 地 帶內 有

足夠 土 地應 付

尚未 處 理的 小

型屋宇申請？  

✓   

 

 

6 .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 

6.1  城規會在二零二五年九月五日公布這宗覆核申請，

以供公眾查閱。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，城規會收到

三份公眾意見書 (附件 H )。其中一份來自嘉道理農

場暨植物園公司的意見書表示城規會應審慎考慮馬

尾下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是否有足夠土地，可用

作發展小型屋宇。其餘兩份來自一名北區區議會議

員及龍山分區委員會主席的意見書，均表示對這宗

申請沒有意見。  

 
4 在該 1 5 宗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中 ， 1 3 宗 位 於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內 ， 兩 宗 位 於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外 ， 而 該 兩 宗 申 請 已 向 城 規 會 取 得

有效的 規劃許可。  
5 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北 區 地 政 專 員 ， 未 來 十 年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預 算 是 由 有

關原居 民代表所提供 的，有關數字 尚未得到北區 地政處所驗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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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 城規會在第 1 6 條申請階段收到四份意見書，有關

意見載於附件 A 第 1 1 段。  

7 .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 

7.1  這宗申請旨在覆核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

八日拒絕一宗第 1 6 條申請的決定。有關申請擬於

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主 要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( 約

6 2 % )及部分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(約 3 8 % ) 的

申請地點進行小型屋宇發展 (圖 R - 1 及 R - 2 a )，申

請被拒絕的原因載述於上文第 1 . 2 段。為支持這宗

覆核申請，申請人提交了載於上文第 3 段的書面申

述。自小組委員會考慮第 1 6 條申請後，規劃情況

一直沒有重大改變。經考慮書面申述後，這宗覆核

申請的規劃評估詳述如下。概括而言，基於 ( i )擬 議

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申請書內並

無有力的並規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，以

及 ( i i )馬尾下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主要 預

算用作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，從寬考慮並

不適用於本宗覆核申請。  

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及規劃指引編號 1 0  

7.2  申請人聲稱申請地點自他購入後一直空置，因此小

組委員會拒絕申請並不合理。關於這點，應留意的

是，申請地點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部分劃為「綠

化地帶」，現時大致上已平整，並長滿雜草。除了

緊 鄰 申 請 地 點 南 面 一 幢 涉 及 先 前 規 劃 許 可 ( 編 號

A / N E - L Y T / 2 2 4 ) 的 現 有 村 屋 ， 在 同 一 「 綠 化 地

帶」內，申請地點四周大致上是空置的植被範圍，

北面和南面較遠處有樹羣和沼澤 (圖 R - 3 及 R - 4 )。

擬議小型屋宇發展並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

向，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

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，並

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

不宜進行發展。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，以

支持偏離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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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 根據規劃指引編號 1 0 (附件 A 附錄 I I I )所規定，只

有在特殊的情況下，才會考慮在「綠化地帶」進行

新發展的申請；而有關申請必須具備有力的規劃理

據支持。雖然擬議發展非常接近現有鄉村，並且部

分位處「鄉村式發展」範圍以內，大致上與周邊地

區互相協調，亦不涉及廣泛砍伐現有天然樹木，但

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維持先前的

意見，表示由於申請地點部分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，

批准目前這宗小型屋宇發展申請可能會改變該「綠

化地帶」的景觀特色。  

馬尾下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用作發展小型屋

宇的土地數量  

7.4  申請人聲稱，申請地點附近有現有小型屋宇或已獲

城規會批准的同類小型屋宇申請。關於這點，應留

意的是，除了緊鄰申請地點南面一幢涉及於二零零

一年批給的先前規劃許可的現有小型屋宇，申請地

點附近緊鄰範圍所有小型屋宇均位於馬尾下的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之內，無須得到城規會的規劃許可

(圖 R - 2 a ) 。此外，每宗小型屋宇發展的規劃申請

都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，當中包括小型屋宇發展

是否符合「臨時準則」。「臨時準則」 (附件 A 的

附錄 I I )所載的評審準則 ( a )在考慮目前這宗覆核申

請時適用。雖然申請地點完全坐落在馬尾下的「鄉

村範圍」內 (圖 R - 2 a )，而 有關「鄉村式發展」地

帶內可供使用的土地 (即約 1 . 2 8 公頃土地或相等於

約 5 1 幅小型屋宇用地 6)不足以完全滿足馬尾下未來

興建 1 7 7 幢小型屋宇的需求，但應注意的是，城規

會自二零一五年八月起在考慮小型屋宇發展申請時

正式採取較審慎的態度，並較着重由地政總署提供

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數目。就此而言，馬尾

下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可 供 使 用 的 土 地 ( 圖

R - 2 b )足以應付尚未處理的 1 5 宗小型屋宇申請。

申請人亦聲稱他在有關鄉村內並無其他土地，但土

地業權及土地交易並非小型屋宇申請的重要規劃考

 
6 與在考 慮第 1 6 條申請時的情 況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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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因素。由於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用以應付

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的 土 地 並 非 普 遍 供 不 應

求，為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

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小型

屋宇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較為合

適。  

同類申請  

7.5  申請地點附近有 1 5 宗涉及七個地點的同類小型屋

宇發展申請，該些申請位於同一「綠化地帶」內，

或有部分 位於同一「綠化地帶」內 (圖 R - 2 a )。在

1 3 宗獲批准的申請中，有六宗申請於城規會採取較

審慎的態度前獲批，至於七宗相關地點涉及先前規

劃許可的申請，則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二五年獲小

組委員會從寛考慮，批給相關規劃許，相關主要考

慮詳述於上文第 4 . 9 段。目前這宗申請的規劃情況

與該些獲批准的申請並不相同。另外，其餘兩宗位

於申請地點緊鄰西南面同一地點的同類申請，均被

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， 主 要 理 由 詳 述 於 上 文 第 4 . 1 0

段。目前這宗申請的規劃考慮因素與該兩宗被拒絕

的申請類似。拒絕目前這宗申請普遍符合小組委員

會先前的決定。  

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 

7.6  城規會已進一步諮詢其他相關政府部門，包括漁農

自然護理署署長、渠務署總工程師／新界北、運輸

署署長和消防處處長。他們維持對目前這宗覆核申

請沒有負面意見或不表反對。  

地區意見及公眾意見  

7.7  至於上文第 5 . 2 . 1 段及第 6 . 1 段所述有關這宗覆核

申請的地區意見及公眾意見，上述的政府部門意見

及規劃評估亦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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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規劃署的意見  

8.1  根 據 上 文 第 7 段 所 作 的 評 估 ， 並 考 慮 到 上 文 第

5 . 2 . 1 段所述的地區意見及第 6 . 1 段所述的公眾意

見，再加上自小組委員會考慮有關申請以來，規劃

情況並無重大改變，規劃署維持先前的意見，不支

持這宗覆核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a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有

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

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，

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

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。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

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b)  馬尾下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主要預算

用作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。為使發展

模式較具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

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小型屋宇

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較為合

適。  

8.2 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，建議有關許可

的有效期至二零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止。除非在該

日 期 前 ， 所 批 准 的 發 展 已 經 展 開 或 有 關 許 可 已 續

期，否則有關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此外，

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件 G，供委員參考。  

9 .  請求作出決定  

9.1  請城規會考慮這宗覆核小組委員會決定的申請，並

決定是否接納申請。  

9.2  倘城規會決定駁回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建議應給

予申請人什麼駁回理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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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 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考

慮須在規劃許可加上哪些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的條

款 (如有的話 )，以及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。  

1 0 .  附件  

附件 A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N E - L Y T / 8 5 0 號  

附件 B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會議  

記錄的摘錄  

附件 C  城規會秘書於二零二 五年八 月一日發出的

信件  

附件 D  城規會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收到  

申請人申請覆核小組委員會的決定的信件  

附件 E  同類申請  

附件 F 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所轉達的地區意見  

附件 G 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

附件 H  公眾意見  

  

圖 R - 1  位置圖  

圖 R - 2 a  平面圖  

圖 R - 2 b  估計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用作發展

小型屋宇的土地數量  

圖 R - 3  航攝照片  

圖 R - 4  實地照片  

 

規劃署  

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 


	Cover Page (Chi)

